
10月2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
人李忠表示，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方案目前
已经开展了相关基金模拟运行测算，并已形成了
方案初稿，拟在进一步论证后适时上报国务院。

（10月28日《北京晨报》）
由于此前的社保制度存在地域壁垒，员工

的社保待遇流动比较困难,外来工到了退休年龄
无法在务工地续保、退休的消息屡屡传来。对
此，有的外来工无奈退保，拿回个人账户里的

钱，单位代为缴纳的保险费都被当地社保部门
“充公”。对于未交满最低缴费年限到了退休
年龄或者变换务工地点的参保人来说，多年的
养老保险金，可能就是一笔零存整取的银行存
款。养老保险制度画地为牢，影响了千千万万
参保人的切身利益。

人社部已形成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方案初
稿，参保人养老保险将实现全国漫游，体现了
政府破解社保难题的决心。虽说各省市建立了
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但有报道说，大
部分地区仅止于制度或通过很小比例的调剂金
形式部分统筹，只有少数地区实现了真正意义
上的养老金省级统收统支，其他地区基本都是
停留在县(市)级统筹阶段。然而，各地情况千差
万别，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央和地方分别如何投

入，参保人跨地域缴费、退休，地区之间利益
如何协调，政策如何衔接，参保人缴费比例和
退休待遇如何确定等。这些都是养老保险全国
统筹的重点与难点。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跳出传统地域的条条框
框。参保人在转移个人账户储存额的同时，还可
转移单位缴费；参保人员在各地的缴费年限合并
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对农民工一视
同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机构信息库和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缴费信息查询服务系统，发行全国通
用的社会保障卡。这些制度可圈可点，但由于各
地经济发展情况与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千差万别，
养老保险参保办法与缴纳金额不同。意味着参保
人在不同地区参保，退休待遇不一样。按照规定，
参保人办理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时，不仅可以

转移个人账户余额，也可以转移部分单位缴
费。转移个人账户不难，但是单位缴费往往纳
入了原参保地的社保统筹基金。单位缴费转移
比例如何确定，是一个现实问题。如果单位缴
费转移比例过低，既给参保人利益造成损失，
也会加大转入地政府经费压力。但是，如果单
位缴费转移比例过高或者全部转出，养老保险转
出地也不会愿意。因为这笔钱已经纳入统筹基
金。要转出地把已经吃进去的钱“吐出来”，势必
会触动转出地的既得利益，谈何容易？

这既需要转出地拿出诚意，也需要中央在充
分调研的基础上，按照实际情况作出制度安排，
制定配套监管问责机制，避免有的地方人为制造
障碍，架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的惠民灵魂，
这尤其需要地方政府体现更多责任担当。

近日下乡，有两件事让笔者感触很多。
一是去参加某村传达区乡秸秆禁烧会议精

神的村民大会。去之前还在担心，怕来不了几个
人。到会场一看却吓了一跳，男女老少坐满了会
场，有的自带板凳，有的干脆席地而坐。二是乡下
的堂哥进城，顺道来看我，正巧去开会。他笑道

“你们干部就是会多，俺农民一年到头也开不了
一次会。”看似玩笑，却道出了农村会荒的现实。
实行土地分田到户后，开会早已成为许多农民的
记忆。过去，乡亲们为了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各
级政府的中心工作，主要靠大喇叭，现在许多地
方大喇叭也变哑了，上情下达成了村梗阻。

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笔者问过一些村干
部，他们说，现在农村开会难，多数村民不愿参
加。对此村民却另有说法，不是俺们不愿开会，开
会时村干部打官腔，说套话，根本没啥用。

依笔者看，机关刹文山会海固然必要，但改
变农村会荒更为重要。并不是村民们不愿意开
会，而是村组干部作风有待改变。啥时开会，如何
开会，大有文章可做。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党
委政府的重大决策传达给群众，把村组的重大事
项交给群众决定，让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村民自治
活动等。这样实实在在的会议绝大多数群众肯定
会积极参加，并举双手赞成。

即将于１１月１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在现行刑法第二百九
十一条中增加了规定：编造虚假险情、疫情、灾
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或明
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其他媒
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有律师表示，由于网络已成为被广泛应

用的信息传播介质，法律条文能有效地规范
人们的行为。将刑罚设置在三至七年，也体
现了刑法量刑的罪行均衡原则，做到罚当其
罪。也是向人们实时地敲响法律的警钟，不
可放任自己的行为。（10月28日新华网）

10月27日，泰州市公布了一批领导干部
任前公示。其中，泰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工
程建设质量管理处现任处长秦某某，拟任泰
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就在前一
天，泰州当地论坛上出现了一则网帖，文中
曝出秦某某名下房产价值超过2000万元，引
来网友围观和吐槽。对此，秦某某回应称，
他的父亲是一名地产商人，名下房产都是父
母赠予的，自己敢这么公开就可以调查。
（10月28日《现代快报》）

秦某某这一回应，听起来很有底气，但什
么叫“自己敢这么公开就可以调查”？任前财产
公示是一项基本制度，这不是想不想、敢不敢
的问题。公众针对“富官”的怀疑是完全没有问
题的。中央一再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必须
接受人民群众检验和评议。人民群众对一个官
员的财产来源产生怀疑，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不仅要得到尊重，而且要得到回应。

公众的质疑也并非没有道理，这位官员
讲，自己的房产来自父母赠予，而自己的父亲
是一名地产商人。乍听起来，没啥问题，但仔细
想想，这位官员现任泰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工
程建设质量管理处长，本身与房地产打交道；
而其父亲搞地产开发的姜堰，是泰州的一个辖
区。这符不符合利益回避的规定？这位官员有
没有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帮助其父谋取一定
好处，或者提供一定的照顾？由此展开的质疑，
显然没错。

而且，公开的财产有没有问题，现在还只
是这位官员的“一家之言”。拟任官员财产公开
制度，并不是一种形式，其初衷是把官员置于
公众的视线，接受公众的监督。公示的财产，并
不能由官员“自己说了算”，应该经过一定审
核。在公示过程中，如果有人对此提出怀疑，甚
至发现并且举报还有财产没有公示，组织就应
该进行严密调查。

如果2000万元房产经过了审核，一般会很
明确地回答：已经组织审核，没有任何问题。现
在，这位官员只是讲“可以调查”，并没有回答

“有没有调查”。其言下之意似乎是，公示的财
产，只是自填自报，没有经过审核。如果没有经
过必要的严肃的有公信力的审核，那么人们不
仅会关心这部分财产的合法性，还会担心这部
分财产之外，有没有其他财产？从过去任前公
示的实践来看，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有一些官
员在任前公示时隐瞒财产，甚至在提拔前转移
财产。

2000万元房产远超过了一个官员的正常
收入，公众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关键不在财产
上，而在财产来源上。如果财产来之合法，这位
官员与其父之间没有利益关联，不需要利益回
避，那就没有问题，公众也完全能够接受。只是
有没有问题，得靠证据说话。既然公众提出了
怀疑，有关方面就应积极回应。公众可以“大
胆怀疑”，组织还需“小心求证”，这是现
代政治的一个常识。

作 者/ 张建辉

中消协组织196名志愿者担任体验员，经过
培训以普通消费者身份报团参加了27个省区市
的96条线路。发现无论行程前、行程中还是行程
后，各个环节均存在问题，其中74%以上的线路
存在相对严重问题。(10月28日《法制晚报》)

除了最终的调查结论，此次中消协所采取
的调查方法，引人关注。主动出击、先发制
人，有别于消协过往“坐等举报”的被动姿
态。经过培训，体验员拥有发现问题的能力，
“意见反馈”能够被消协直接采纳，因而省去
了查核环节，节约了时间成本。

我们乐见中消协主动地介入市场治理，但
其终究不是终端执法者。倘若要将中消协的努
力延续，就必须有赖于相关公共管理部门的配
合。这就涉及到一个机构对接的问题。在工
商、物价、旅游等众多行政部门之间，消协如
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又如何寻求到相关部门的
支持，显得尤为关键。

体验式调查，仅是“如何发现问题”，
“问题发现之后怎么办”，显然是另一回事
情。对于旅游市场的治理，最缺的不是民间监
督热情，而是行政执法的效率。只有化解了这
一根本性困境，体验员调查才更有意义。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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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流动的步伐不再恐惧
□ 叶祝颐

要“大胆怀疑”更要“小心求证”
□ 乔杉

治“会海”莫忘“会荒”

□ 陆敬平

调查之后治理要跟上

□ 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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